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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價及可予認購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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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九日有關（其中

包括）供股之供股章程（「供股章程」）。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

章程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

根據購股權計劃文據之相關條款，供股完成後，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之行使

價及可予認購股份數目須作出調整。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行使購股權附帶權利可認購合共 279,200,000股股份。根據購

股權計劃文據之相關條款，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之行使價及可予認購股份數

目將按以下方式作出調整（「購股權調整」）：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購股權調整後

尚未行使購

股權獲行使時

可予認購之

股份數目增加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尚未行使購股

權獲行使時

可予認購

股份數目

經調整每股

行使價

尚未行使購股

權獲行使時

可予認購之

經調整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八年

六月十五日

每股 0.210港元 279,200,000 每股 0.204港元 287,240,960 8,040,960

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對調整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之行

使價及可予認購股份數目之計算方式所進行協定程序，向董事會發出事實調查報

告，當中列明上述計算方式在運算上屬準確並符合聯交所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

所頒佈上市規則第 17.03 (13)條之補充指引。因此，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之行

使價及可予認購股份數目將按完成供股之影響作出調整。

承董事會命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子健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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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分別為非執行董事丹斯里拿督邱達昌

（主席）、鄭家純博士（副主席）、鄭志剛博士、曾安業先生及孔祥達先生；執行董

事邱華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健鋒先生、胡曉明博士、陸觀豪先生及湯

聖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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